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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记录仪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第1条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和管理，加强劳动监察现场执法全程监管，维护当事人、行政执法人员合法权益，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结合我市劳动监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执法记录仪，是指具有录像、照相、录音等功能，用于行政执法办案过程的便携式设备。
第三条  按照“谁使用、谁保管、谁负责”的原则，执法记录仪使用人员应当及时检查执法记录仪的电池容量、内存空间，保证执法记录仪正常使用，并按照当前日期时间调整好设备时间，定期进行保养维护。
第四条  执法记录仪应当佩戴在行政执法人员左肩部或者左胸部等有利于取得最佳声像效果的位置，在现场执法取证时，可以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摄录。
第五条  行政案件进行的现场勘验、当场询问、检查和取证时，首先要对执法人员向当事人亮证情况进行记录。使用执法记录仪执法时，行政执法人员应先告知当事人“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监督我们的执法行为，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过程中队员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使用执法规范用语。声像资料反映的起止时间应当与相应文书记载的起止时间一致。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及时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声像资料传输到执法记录仪信息采集工作站，按照被监督单位名称、行政执法人员信息、使用时间等项目分类存储，并在每项执法活动结束后的2日内将全过程记录的声像资料存档并严格管理。
第七条 劳动监察大队负责存储和保管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声像资料。
第八条 监察大队指派专人负责执法记录仪的日常管理、维护，使用人为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按规定做好执法记录仪的保管和养护，避免因使用不当造成执法记录仪损坏。
第九条 监察员应当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执法记录仪妥善保管和维护，严禁违反使用说明书要求操作执法记录仪，严禁转借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执法记录仪因故障或损坏不能使用的，应及时安排维修。
第十条 对行政执法人员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情况及记录的声像资料进行抽检并建立检查台帐，定期通报执法记录仪的使用、管理情况并纳入执法质量考评和绩效考核。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